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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健全完善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暨提高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标准的通知

各镇（街、区）民政办、财政经管统计服务中心：

根据《潍坊市民政局潍坊市财政局关于健全完善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暨2023年调整困难群众保障标准的通知》（潍民字〔2023〕3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健全完善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并从2023年1月1日起，提高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标准。
一、健全完善动态调整机制
（一）城乡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城乡低保标准年度提高幅度分别与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幅挂钩，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幅低于5%的，城乡低保标准原则上按5%提高；增幅在5%-10%之间的，原则上按实际增幅提高；增幅高于10%的，原则上按10%提高。同时，统筹考虑逐步缩小城乡低保标准差距。
（二）城乡特困供养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分别按照不低于当地城乡低保标准的1.3倍确定；照料护理标准综合考虑护理等级和护理服务成本，按照全自理、半护理和全护理特困人员分别不低于当地上年度最低工资标准的1/10、1/6和1/3确定。
（三）孤困儿童基本生活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机构养育孤儿基本生活标准按照不低于当地城市低保标准的2.5倍确定，社会散居孤儿（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标准按照不低于当地城市低保标准的2倍确定，重点困境儿童基本生活标准按照社会散居孤儿标准提高额度同步等额增长。
（四）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一、二级和三、四级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分别按照不低于当地城市低保标准的20%和15%确定，一级和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分别按照不低于当地城市低保标准的18%和15%确定。
二、提高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标准
（一）低保标准。城市低保标准每人每月由898元提高到944元，农村低保标准每人每月由717元提高到770元。
（二）特困供养标准。城乡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全护理每人每月由775元提高到845元，半护理每人每月由388元提高到423元，全自理每人每月由242元提高到249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不作调整。
（三）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享有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的一、二级残疾人，补贴标准每人每月由182元提高到189元。享有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的三、四级残疾人补贴标准，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不作调整。
（四）社会散居孤儿（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基本生活费标准。每人每月由1694元提高到1888元。
（五）重点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补贴标准。每人每月由1186元提高到1380元。
三、强化保障措施
各镇（街、区）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救助对象基础数据审核，完善信息共享、数据比对和主动发现机制，严格执行规定救助条件和程序，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救助保障范围，坚决防止错发漏发、虚报冒领、骗取套取救助资金等问题，促进精准救助，切实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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